玉 溪 市 公 安 局
玉公函〔2021〕64号

对市政协五届四次会议第0222号提案的答复

袁素蓉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凤凰路上段红绿灯设置不合理及在嘉和综合集贸市场入口附近设置人行横道的建议》（第0222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针对“在凤凰路嘉和综合集贸市场入口处或公交站台旁设置一过街人行横道，以保证来往的行人安全通行”的建议。玉溪公安交警部门积极推进《玉溪市红塔区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标志标牌等系统设施优化建设方案》建设。在标线施划项目招投标后，会根据路段实际情况施划凤凰路嘉和综合集贸市场入口附近的过街人行横道，解决行人安全过街问题。
二、针对“取消润玉园2号门门口已设置的红绿灯”的建议。目前中心城区交通信号灯设置，已由“昆明理工大学智能交通中心玉溪实验室”负责研究实施，通过专业化团队运营，充分发挥专业团队的专业能力，提升路口交通信号管控效果，经该实验室通过实地调查研究，综合分析考虑，不建议取消润玉园2号门门口的红绿灯。
感谢您对中心城区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和监督。在今后的交通管理工作中，我们将积极维护和完善交通管理配套设施，加强巡查疏导和宣传教育，加大执法力度，提高道路通行率，降低事故发生率，努力为人民群众营造一个良好有序的出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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